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

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菱动力”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

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对持续督导的有关规定，对西

菱动力此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过程中，《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等涉及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不超过 11,792,452 股股票（含本数），认购对象为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魏晓林先生，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5,000.00 万元（含本数）。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总额/定价

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事项，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

将相应调整。 

（二）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认购对象魏晓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情形。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魏晓林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51010319560529****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经二路 541 栋 2 楼 9 号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居留权 无 

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一，

持有公司 34.17%的股份。 

三、关联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股票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以中国证监会最终核准发行方案的股票数量

为准。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西菱动力与魏晓林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具体内容参见西菱

动力 2020 年 9 月 15 日在深圳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披露的西菱动力

《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84】）。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综合考虑行业现状、财务状况、经营规模、资本市场融资环境以及

未来战略规划等自身及外部条件，为保证公司长远更加健康发展，公司拟通过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来增加公司的资金实力，为后续业务开拓提供充足的资金储备。

通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可以增加公司的所有者权益，进一步降低公司资

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魏晓林先生参与认购公司本次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体现了股东对公司战略发展的支持和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

助力于公司高效实现战略发展目标。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此次关联

交易亦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造成不利影响；本次向特定

对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涉及资产或股权收购事项；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

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提供担

保的情形。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初至今，除为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借款提供担保，以及从公司

领取薪酬外，魏晓林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情况。 

七、审议程序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联董事已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事项亦已经通过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发行方案尚需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并将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机制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形，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刘  霆                 李庆星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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